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
许可办事指南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事项（基本编码：0185014000）。
办理对象
企业法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中介服务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鉴定评审。
办理条件
（一）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充装单位应当取得相关部门（规划、消防部门）的批准，在取得充装许可前，充装站不得对外营业；
2.充装单位的场地、厂房、设备和充装工艺设施应当是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
3.建立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制定适应充装工作需要的事故应急预案，并且能够有效实施；
4.建立和使用气瓶充装质量追溯信息系统，具有自动采集、保存充装记录的信息化平台（仅限易燃有毒气体充装），采用信息化技术对气瓶充装过程进行管理；
5.具备充装介质的储存能力，并且具有符合规定数量的由充装单位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车用气瓶、非重复充装气瓶、呼吸用气瓶除外）；
6.充装单位应当具备充装维护保养的能力和设施，负责对本单位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进行标志制作和维护保养。
（二）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配备与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工作相适应的、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
2.具有与充装介质种类相适应的充装设备、储存设备、检测手段、场地（厂房）和安全设施，以及自动采集、保存充装记录的信息化平台；
3.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和适用充装工作需要的事故应急预案，并且能够有效实施；
4.充装活动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能够保证充装工作质量；
5.能够对使用者安全使用移动式压力容器提供指导和服务。
所需材料
（一）首次
1.《广东省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申请书》原件（1份）；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3.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和加盖申请人公章）；
4.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
（二）换证（延续）
1.《广东省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申请书》原件（1份）；
2.原《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4.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5.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
（三）变更（含充装范围变化、充装地址变更）
1.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变更申请表》原件（1份）；
2.原《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4.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5.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
（四）名称变更（含单位名称、充装地址信息变更）
1.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变更申请表》原件（1份）；
2.变更核准材料（1份，适用充装地址名称变更，企业名称变更、住所名称变更除外）；
3.原《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1份）；
4.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5.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6.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
（五）补证
1.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补办、注销申请表》原件（1份）；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3.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4.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
（六）换证（更换新证）
1.《行政许可换证申请表》（1份）；
2.原《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4.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5.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
（七）注销
1.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补办、注销申请表》原件（1份）；
2.原《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4.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5.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
（八）申请撤回
1.《撤回行政许可申请表》（1份）；
2.行政许可受理决定书复印件（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4.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5.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委托办理）。
补充说明：以上资料需加盖公章，所有复印件须写“与原件相符”、签名和日期。
窗口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东莞市民服务中心政务大厅二楼综合服务一区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接件受理人员审核材料，作出受理决定：申请人申请的事项属于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出具《受理决定书》；申请人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告知补正，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补正申请材料后，重新提出申请；申请人申请的事项不属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申请人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当场更正的，退回当场更正后予以受理。
3.审查与决定。情况一（首次、延续、变更等业务情形需要评审）：受理后，委托鉴定评审机构对申请人进行鉴定评审，评审完，鉴定评审机构提交鉴定评审报告；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在承诺办理时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并且评审符合条件的，准予通过，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或者评审不符合条件的，不予通过，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情况二（名称变更等业务情形不需要评审）：受理后，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在承诺办理时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准予通过，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不予通过，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领取办理结果。申请人按约定的方式到东莞市民服务中心政务大厅二楼综合服务一区领取或邮寄领取办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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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办理流程图
[bookmark: maxPoint]网上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www.gdzwfw.gov.cn）提出申请，上传电子材料。
2.受理。接收受理人员对材料进行预审，在规定办理时限内提出预审意见：预审通过，网上和手机短信反馈意见；预审不通过，网上和手机短信反馈意见，补正申请材料后，重新网上提出申请。预审通过后，接件受理人员审核材料，作出受理决定。
3.审查与决定。情况一（首次、延续、变更等业务情形需要评审）：受理后，委托鉴定评审机构对申请人进行鉴定评审，评审完，鉴定评审机构提交鉴定评审报告；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在承诺办理时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并且评审符合条件的，准予通过，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或者评审不符合条件的，不予通过，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情况二（名称变更等业务情形不需要评审）：受理后，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在承诺办理时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准予通过，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不予通过，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领取办理结果。申请人按约定的方式到东莞市民服务中心政务大厅二楼综合服务一区领取或邮寄领取办理结果。。
[image: 充装网上流程图]
















网上办理流程图
办理时限说明
法定期限说明：30个工作日。自申请人提出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自收到鉴定评审报告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和《充装许可证》。（鉴定评审时间不计入，鉴定评审期限为一年内，含整改时间）
承诺期限说明：15个工作日。自申请人提出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自收到鉴定评审报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和《充装许可证》。（鉴定评审时间不计入，鉴定评审期限为一年内，含整改时间）
办事窗口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莞市民服务中心大厅。
[bookmark: _GoBack]工作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00-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事地址：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199号市民服务中心政务大厅二楼综合服务一区D14-D32号窗口。
联系电话：0769-12345，监督电话：0769-12345
收费标准
本事项不收费。
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
2.《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二条；
3.《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第二十三条；
4.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5.《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的许可与监督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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